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

《石林车漆匠汽车修理厂》《石林至远汽车维修服务中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石林县车漆匠汽车修理厂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阿诗玛东路延长线395号
	石林县车漆匠汽车修理厂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在原有厂房和设备进行新建，进行增加喷漆工艺和新建相应的环保设施，本项目主要进行小型汽车修理和保养，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阿诗玛东路延长线395号，总占地面积500m2，年保养和维修汽车2400台，年喷漆1080台，即日正常保养和维修汽车8台次（其中预计喷漆3台次）。项目主要设有办公区、维修区等功能区
	项目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汽车尾气、烧焊废气、打磨粉尘经大气稀释扩散后外排；喷漆烤漆房废气经引风机通过管道引至“双层过滤棉+UV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净化系统”处理后，由15m高的排气筒达标排；故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地面清洁废水和机修人员洗手废水经过隔油沉淀池及化粪池处理后满足（GB26877-2011）《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标准排入阿诗玛东路延长线市政污水管网引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维修设备均位于半封闭的厂区内，通过设置减震垫、车间墙体隔声、距离衰减，且项目夜间不生产，经预测项目厂界噪声可达到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因此，项目运行中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

固体废弃物经过统一收集，部分回收，不可回收废物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废机油、废铅蓄电池、废机油格、废油漆桶、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和隔油沉淀池池渣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后，废矿物油委托石林宏博废物资源收处有限公司处置，其他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转移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固体废弃物的处置率1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2
	石林至远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沙灰路与鹿平公路交叉路口石林永瑞太阳能厂内
	石林至远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利用原有厂房新建维修区和相应的环保设施，本项目主要进行小型汽车修理和保养，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沙灰路与鹿平公路交叉路口石林永瑞太阳能厂内，总占地面积400m2，年保养和维修汽车2400台，年喷漆1080台，即日正常保养和维修汽车8台次（其中预计喷漆3台次）。项目主要设有办公区、维修区等功能区
	本项目运营期经营过程产生的废气主要有喷漆烤漆房废气、打磨粉尘、焊接烟尘、维修车辆汽车尾气。

项目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汽车尾气、烧焊废气、打磨粉尘经大气稀释扩散后外排；喷漆烤漆房废气经引风机通过管道引至“双层过滤棉+UV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净化系统”处理后，由15m高的排气筒达标排；故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地面清洁废水和机修人员洗手废水经过隔油沉淀池及化粪池处理后满足（GB26877-2011）《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标准排入鹿平公路市政污水管网引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维修设备均位于半封闭的厂区内，通过设置减震垫、车间墙体隔声、距离衰减，且项目夜间不生产，经预测项目厂界噪声可达到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因此，项目运行中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

固体废弃物经过统一收集，部分回收，不可回收废物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废机油、废铅蓄电池、废机油格、废油漆桶、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和隔油沉淀池池渣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后，其中废矿物油委托石林宏博废物资源收处有限公司处置，其他危险废物委托昆明带齐商贸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固体废弃物的处置率100%。


